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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 0 2 4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擬 提 出 《 2 0 2 4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

條 例 草 案 》 (《 條 例 草 案 》 )， 對 多 條 條 例 作 出 雜 項 修 訂 的 建 議 。  

一 般 背 景

2 .  政 府 一 直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以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(即 「 綜

合 條 例 草 案 」 )的 方 式 ， 有 效 率 地 作 出 雜 項 修 訂 ， 以 不 時 更 新 或 改

善 現 行 法 例 。 建 議 的 修 訂 大 多 屬 於 輕 微 、 技 術 性 和 無 爭 議 性 ， 但

對 更 新 或 改 善 現 行 法 例 至 關 重 要 。 此 安 排 可 免 卻 為 一 些 只 涉 及 數

項 條 文 修 訂 的 條 例 逐 一 申 請 提 交 法 案 檔 期 的 需 要 。

3 .  上 一 條 《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》 在 2 0 2 0 年 制 定 。 現 在 有 需

要 另 行 提 出 一 條 綜 合 條 例 草 案 以 對 多 條 條 例 作 出 雜 項 修 訂 。 我 們

亦 藉 此 機 會 對 多 條 條 例 中 所 載 的 殖 民 地 提 述 作 出 簡 單 直 接 的 適 應

化 修 改 ， 並 以 綜 合 方 式 廢 除 若 干 條 例 中 的 過 時 條 文 。 現 在 是 適 當

時 候 提 出 另 一 條 綜 合 條 例 草 案 處 理 這 些 建 議 修 訂 。

建 議 修 訂 的 概 要

4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內 的 建 議 修 訂 大 致 可 分 為 兩 組 ： ( 1 )不 含 法 律 適

應 化 元 素 的 修 改 ； 以 及 ( 2 )含 有 法 律 適 應 化 元 素 的 修 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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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 不 含 法 律 適 應 化 元 素 的 修 改  

5 .  此 組 建 議 修 訂 大 多 是 輕 微 、 技 術 性 和 無 爭 議 性 的 修 訂 ， 不 含

法 律 適 應 化 元 素 。 下 文 各 段 對 主 要 的 建 議 修 訂 作 重 點 提 述 。  

( a )  《 證 據 條 例 》 (第 8 章 )  

6 .  政 府 縮 微 服 務 中 心 隸 屬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行 政 署 轄 下 政 府 檔

案 處 (檔 案 處 )的 檔 案 保 存 及 修 復 服 務 組 ， 負 責 應 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的

要 求 ， 把 須 予 保 留 不 少 於 七 年 的 非 常 用 檔 案 製 成 縮 微 膠 片 (又 稱 微

縮 軟 片 )。 至 於 不 具 歷 史 價 值 的 紙 本 原 檔 ， 則 會 於 製 成 縮 微 膠 片 後

由 檔 案 處 處 長 批 准 銷 毀 。  

7 .  由 於 傳 統 縮 微 設 備 面 臨 淘 汰 ， 其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也 日 漸 式 微 ，

檔 案 處 有 迫 切 需 要 採 用 電 腦 輸 出 縮 微 膠 片 ， 把 縮 微 膠 片 的 製 作 數

碼 化 。 不 過 ， 《 證 據 條 例 》 (第 8 章 )第 3 9 和 4 0 條 有 關 在 民 事 及 刑

事 法 律 程 序 中 接 納 「 軟 片 」 製 成 的 正 片 為 證 據 的 條 文 ， 可 能 不 適

用 於 電 腦 輸 出 縮 微 膠 片 。  

8 . 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建 議 在 《 證 據 條 例 》 (第 8 章 )第 4 1 條 中 修

訂 「 軟 片 」 的 定 義 ， 以 涵 蓋 透 過 數 碼 方 式 製 作 的 縮 微 膠 片 。 該 定

義 將 涵 蓋 透 過 數 碼 工 作 程 序 製 作 的 縮 微 膠 片 ， 以 配 合 日 後 縮 微 技

術 的 演 變 。  

( b )  《 往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就 業 合 約 條 例 》 (第 7 8 章 )  

9 .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在 2 0 1 8 年 6 月 5 日 廢 棄 《 1 9 3 6 年 招 募 土 生 工 人

公 約 》 (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5 0 號 )、 《 1 9 3 9 年 僱 傭 合 約 (土 生 工 人 )公

約 》 (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6 4 號 )和 《 1 9 4 7 年 僱 傭 合 約 (土 生 工 人 )公 約 》

(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8 6 號 )這 三 條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，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建 議

廢 除 《 往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就 業 合 約 條 例 》 (第 7 8 章 )的 第 11 ( 1 ) ( h )條 ，

因 其 直 接 提 及 已 廢 棄 的 國 際 勞 工 公 約 第 6 4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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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《 郵 政 署 條 例 》 (第 9 8 章 )及 其 附 屬 法 例  

1 0 .  《 郵 政 署 條 例 》 (第 9 8 章 )載 有 與 香 港 郵 政 某 些 過 時 且 從 未 曾

提 供 或 已 停 止 提 供 的 服 務 和 職 能 有 關 的 條 文 。 該 等 服 務 和 職 能 包

括 匯 票 、 電 報 匯 票 、 郵 政 匯 票 及 郵 政 票 (例 如 於 第 9 8 章 第 3 ( h )和 ( k )

條 有 所 提 述 )； 私 用 旅 行 信 箱 (例 如 於 第 9 8 章 第 3 ( m )條 有 所 提 述 )；

以 及 向 任 何 人 發 出 牌 照 以 「 收 集 信 件 ， 透 過 郵 政 署 將 信 件 傳 送 往

中 國 ， 並 可 透 過 郵 政 署 從 中 國 接 收 合 寄 郵 包 」 (第 9 8 章 第 6 ( 2 )條 )。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(商 經 局 )建 議 廢 除 第 9 8 章 內 的 相 關 條 文 和 作 出

相 應 修 訂 ， 包 括 關 於 相 關 罪 行 的 條 文 ， 同 時 訂 定 保 留 條 文 ， 表 明

第 9 8 章 第 7 ( 3 )和 ( 4 )條 的 現 有 法 律 責 任 豁 免 繼 續 適 用 於 政 府 ， 猶 如

該 兩 款 沒 有 被 廢 除 一 樣 。 我 們 亦 建 議 相 應 修 訂 《 郵 政 署 規 例 》 (第

9 8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關 乎 匯 票 運 作 細 節 的 第 1 9 條 。 此 外 ， 商 經 局 亦

建 議 修 訂 第 9 8 章 第 2 ( 1 ) 條 中 不 合 時 宜 的 提 述 ( 即 英 文 文 本 內 的

「 P o s t a l  D e p a r t m e n t」 )。  

( d ) 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(第 11 5 章 )  

1 1 .  鑑 於 終 審 法 院 在 P re m  S i n g h  對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[ 2 0 0 3 ]  1  

H K L R D  5 5 0 案 頒 布 的 裁 定 (終 審 法 院 判 決 )， 保 安 局 及 入 境 事 務 處

(入 境 處 )建 議 廢 除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(第 11 5 章 )附 表 1 第 3 ( 1 ) ( c )段 。  

1 2 . 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( 四 ) 項 ， 持 有 效 旅 行 證

件 進 入 香 港 、 在 香 港 通 常 居 住 連 續 七 年 以 上 並 以 香 港 為 永 久 居 住

地 的 非 中 國 籍 人 士 ， 即 屬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落 實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

十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(四 )項 的 詳 細 安 排 載 於 第 11 5 章 附 表 1 第 2 ( d )及 3

段 。  

1 3 .  在 終 審 法 院 判 決 頒 布 前 ， 附 表 1 第 3 ( 1 ) ( c )段 訂 明 ， 非 中 國 籍

人 士 在 按 照 附 表 1 第 3 ( 1 ) ( b )段 向 入 境 處 處 長 聲 明 其 以 香 港 為 永 久

居 住 地 時 ， 必 須 已 在 香 港 「 定 居 」 。 附 表 1 第 1 ( 5 )段 進 一 步 訂 明 ，

任 何 人 如 通 常 居 於 香 港 且 不 受 任 何 逗 留 期 限 的 限 制 (即 屬 無 條 件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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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逗 留 身 分 )， 即 屬 在 香 港 「 定 居 」 。 換 言 之 ， 在 終 審 法 院 判 決 頒

布 前 ， 非 中 國 公 民 必 須 先 取 得 無 條 件 限 制 逗 留 身 分 ， 方 符 合 資 格

申 請 成 為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 

1 4 . 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， 第 11 5 章 附 表 1 第 3 ( 1 ) ( c )段 所 載 的 「 定 居 」

規 定 違 反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款 第 (四 )項 。 在 終 審 法 院 判 決

頒 布 後 ， 按 照 該 裁 定 ， 非 中 國 籍 人 士 如 要 申 請 成 為 香 港 永 久 性 居

民 ， 再 也 無 須 事 先 取 得 無 條 件 限 制 逗 留 身 分 。 新 規 定 自 2 0 0 3 年 6

月 1 6 日 起 生 效 ， 而 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亦 於 同 年 聽 取 相 關 簡

報 。  

1 5 .  鑑 於 終 審 法 院 的 判 決 ， 保 安 局 及 入 境 處 建 議 廢 除 第 1 1 5 章 附

表 1 第 3 ( 1 ) ( c )段 。  

( e ) 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  

1 6 .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第 11 3 C 條 有

關 「 非 規 定 罰 款 」 的 定 義 ， 把 以 時 間 單 位 、 量 度 單 位 或 指 明 數 目

的 人 或 指 明 數 量 的 物 件 為 計 算 基 礎 的 罰 款 或 刑 罰 也 涵 蓋 在 內 。 為

求 內 容 簡 潔 及 與 時 並 進 ， 我 們 亦 建 議 刪 除 第 11 3 C ( 1 ) ( c )條 所 列 的 成

文 法 則 。  

( f )  《 香 港 輔 助 警 隊 條 例 》 (第 2 3 3 章 )  

1 7 .  保 安 局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( 警 務 處 ) 建 議 修 訂 《 香 港 輔 助 警 隊 條

例 》 (第 2 3 3 章 )第 1 4 ( m )、 1 5 ( 1 )、 1 5 ( 2 )及 2 6 條 ， 以 確 保 香 港 輔 助

警 隊 的 紀 律 處 分 制 度 與 警 務 處 按 《 警 察 (紀 律 )規 例 》 (第 2 3 2 章 ， 附

屬 法 例 A ) (第 2 3 2 A 章 )訂 明 的 制 度 一 致 。  

1 8 .  與 警 隊 相 關 的 違 紀 行 為 中 ， 有 一 項 與 第 2 3 3 章 第 1 4 ( m )條 所 指

的 「 刻 意 致 使 輔 警 隊 的 聲 譽 受 損 的 行 為 」 類 似 。 上 訴 法 庭 在 趙 海

寶  訴  警 務 處 處 長   [ 2 0 0 8 ]  4  H K L R D  6 7 案 中 裁 定 ， 就 違 紀 者 在 致 使

公 共 服 務 聲 譽 受 損 一 事 上 ， 形 容 該 行 為 的 英 文 「 c a l c u l a t e d」 一 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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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第 2 3 2 A 章 的 文 意 中 ， 並 無 規 定 須 有 主 觀 意 圖 。 因 此 ， 為 求 清

晰 ， 在 第 2 3 2 A 章 中 該 違 紀 行 為 中 的 「 刻 意 致 使 」 ( c a l c u l a t e d ) 等

字 ， 已 經 以 「 相 當 可 能 令 」 ( l i k e l y )取 代 。 為 使 第 2 3 3 章 與 第 2 3 2 A

章 就 相 關 違 紀 行 為 的 用 語 一 致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第 2 3 3 章 中 以 「 相 當 可

能 令 」 ( l i k e l y ) 取 代 「 刻 意 致 使 」 ( c a l c u l a t e d ) 。 建 議 的 修 訂 不 適 用

於 在 該 修 訂 生 效 前 已 獲 通 知 會 就 有 關 違 紀 行 為 進 行 紀 律 處 分 程 序

的 違 紀 者 。  

1 9 .  此 外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第 2 3 3 章 第 1 5 ( 1 )及 ( 2 )條 ， 以 釐 清 對 紀 律

委 員 會 的 裁 斷 的 上 訴 ， 須 以 書 面 呈 請 方 式 向 處 長 (即 警 務 處 處 長 或

副 處 長 )或 行 政 長 官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提 出 ， 以 及 修 訂 第 2 3 3 章 第

2 6 條 ， 以 釐 清 由 香 港 輔 助 警 察 隊 隊 員 就 處 長 對 投 訴 作 出 的 任 何 決

定 所 提 出 的 上 訴 ， 須 以 書 面 呈 請 方 式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出 。  

( g ) 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3 3 6 章 )  

2 0 .  控 方 有 權 以 案 件 呈 述 的 方 式 對 區 域 法 院 裁 定 無 罪 的 案 件 提 出

上 訴 。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3 3 6 章 )並 無 就 這 類 上 訴 訂 明 程 序 規

則 。 作 為 替 代 ， 根 據 第 3 3 6 章 第 8 4 ( a )條 ， 有 關 「 擬 備 、 修 訂 和 排

期 聆 訊 該 案 件 呈 述 」 的 程 序 安 排 ， 受 《 裁 判 官 條 例 》 (第 2 2 7 章 )第

1 0 6 至 1 0 9 條 (經 加 以 必 要 的 變 通 後 )規 管 。 然 而 ， 第 3 3 6 章 並 未 明

確 提 述 第 2 2 7 章 第 11 5 條 有 關 送 達 的 條 文 。 至 於 第 2 2 7 章 第 11 5 條

是 否 適 用 於 區 域 法 院 案 件 以 案 件 呈 述 的 方 式 提 出 的 上 訴 ， 尚 有 不

確 定 性 。 重 要 的 是 ， 上 訴 法 庭 最 近 在 律 政 司 司 長  對  張 浩 輝 及 另 四

人  [ 2 0 2 3 ]  H K C A 8 7 7、 C A C C  2 7 7 及 2 7 8 / 2 0 2 1 案 中 建 議 考 慮 修 改 相

關 條 文 。  

2 1 .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第 3 3 6 章 第 8 4 ( a )條 ， 述 明 第 2 2 7 章 第 11 5 條 適

用 於 控 方 就 區 域 法 院 案 件 以 案 件 呈 述 的 方 式 提 出 的 上 訴 。  

( h ) 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大 鵬 灣 水 質 管 制 區 )令 》 (第 3 5 8 章 ， 附 屬 法 例

S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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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建 議 更 新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 大 鵬 灣 水 質 管 制 區 )

令 》 (第 3 5 8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S ) (第 3 5 8 S 章 )對 大 鵬 灣 水 質 管 制 區 地 圖

的 提 述 。 建 議 修 訂 第 3 5 8 S 章 附 表 ， 以 提 述 新 系 列 的 地 圖 ， 此 修 訂

旨 在 反 映 《 水 質 指 標 聲 明 (大 鵬 灣 水 質 管 制 區 )》 (第 3 5 8 章 ， 附 屬 法

例 U )及 《 魚 類 養 殖 區 (指 定 )令 》 (第 3 5 3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B )在 2 0 2 3 年

年 底 作 出 的 修 改 。  

( i )  《 法 例 發 布 條 例 》 (第 6 1 4 章 )  

2 3 .  為 更 有 效 率 保 持 法 例 文 本 的 文 體 及 格 式 一 致 ， 《 法 例 發 布 條

例 》 (第 6 1 4 章 )將 予 修 訂 ， 加 入 修 改 資 料 庫 文 書 的 格 式 、 及 修 訂 附

表 中 方 括 號 內 的 相 互 參 照 等 權 力 。  

( j )  《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例 》 (第 6 3 3 章 )  

2 4 .  根 據 《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例 》 (第 6 3 3 章 )第 8 2 ( 1 ) ( c )條 ， 領 有 有

效 牌 照 的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的 病 人 的 代 決 人 ， 可 針 對 該 機 構 向 私 營 醫

療 機 構 投 訴 委 員 會 ( 投 訴 委 員 會 ) 作 出 投 訴 。 投 訴 委 員 會 是 根 據 第

6 3 3 章 第 7 1 條 成 立 的 法 定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處 理 針 對 持 牌 私 營 醫 療 機

構 的 投 訴 。 第 6 3 3 章 第 2 ( 5 )條 原 以 提 述 《 電 子 健 康 紀 錄 互 通 系 統 條

例 》 (第 6 2 5 章 )第 3 條 的 方 式 訂 定 「 代 決 人 」 的 釋 義 。 專 為 電 子 健

康 紀 錄 互 通 系 統 而 設 的 第 6 2 5 章 第 3 條 ， 可 能 會 對 病 人 根 據 第 6 3 3

章 作 出 投 訴 的 權 利 構 成 不 必 要 的 技 術 障 礙 。 醫 務 衞 生 局 建 議 修 訂

第 6 3 3 章 ， 就 「 代 決 人 」 訂 明 切 合 該 章 本 身 的 文 意 和 目 的 的 釋 義 。  

( k )  《 專 利 條 例 》 (第 5 1 4 章 )及 其 附 屬 法 例  

2 5 .  商 經 局 建 議 修 訂 《 專 利 條 例 》 (第 5 1 4 章 )及 其 附 屬 法 例 ， 即

《 專 利 (專 利 當 局 的 指 定 )公 告 》 (第 5 1 4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和 《 專 利

(一 般 )規 則 》 (第 5 1 4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C )。 建 議 的 修 訂 把 「 國 家 知 識

產 權 局 」 的 英 文 名 稱 「 S t a t e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 P r o p e r t y  O f f i c e」 更 新 為

「 C h i n a  N a t i o n a l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 P r o p e r t y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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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l )  《 內 地 判 決 (交 互 強 制 執 行 )條 例 》 (第 5 9 7 章 )及 《 內 地 婚 姻 家

庭 案 件 判 決 (相 互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 )條 例 》 (第 6 3 9 章 ) (包 括 其

附 屬 法 例 )  

2 6 .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在 《 內 地 判 決 ( 交 互 強 制 執 行 ) 條 例 》 ( 第 5 9 7

章 ) 、 《 內 地 婚 姻 家 庭 案 件 判 決 ( 相 互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 ) 條 例 》 ( 第

6 3 9 章 )及 《 內 地 婚 姻 家 庭 案 件 判 決 (相 互 承 認 及 強 制 執 行 )規 則 》

(第 6 3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中 出 現 的 「 高 級 人 民 法 院 」 的 英 文 對 應 用

語 「 H i g h e r  P e o p l e ’ s  C o u r t」 ， 使 之 與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於 2 0 2 1 年 7 月

發 出 的 通 知 (《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關 於 印 發 〈 人 民 法 院 組 織 機 構 、 職 務

名 稱 、 工 作 場 所 英 譯 文 〉 的 通 知 》 (法 〔 2 0 2 1〕 1 8 4 號 ) )所 用 的 英 文

譯 名 「 H i g h  P e o p l e ’ s  C o u r t」 一 致 。  

( m )  其 他 雜 項 修 訂  

2 7 .  我 們 也 會 對 多 項 成 文 法 則 作 出 輕 微 及 技 術 性 修 訂 ， 以 修 正 不

正 確 的 相 互 參 照 ， 並 確 保 雙 語 文 本 內 容 一 致 等 。  

( 2 )  含 有 法 律 適 應 化 元 素 的 建 議 修 訂  

2 8 .  此 類 建 議 修 訂 含 有 法 律 適 應 化 元 素 。  

2 9 . 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(法 改 會 )秘 書 處 在 2 0 2 2 年 牽 頭 就 香 港 成 文 法

進 行 系 統 性 檢 討 工 作 ， 其 中 主 要 涉 及 三 個 範 疇 ： ( i ) 法 律 適 應 化 修

改 ； ( i i )整 合 法 律 ； 以 及 ( i i i ) 廢 除 過 時 的 法 律 。 法 律 適 應 化 修 改 是

指 以 下 過 程 ： ( a )首 先 識 別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前 在 香 港 生 效 的 成 文 法

律 匯 編 中 某 些 條 文 或 提 述 ， 而 該 些 條 文 或 提 述 的 解 釋 現 時 須 作 出

為 使 它 們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及 切 合 香 港 作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特 別

行 政 區 的 地 位 而 屬 必 要 的 變 更 、 適 應 、 限 制 及 例 外 ； ( b )然 後 再 因

應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對 香 港 恢 復 行 使 主 權 ， 對 這 些 條 文 或 提 述 作 出

必 要 修 訂 ， 以 適 當 反 映 相 關 政 策 局 的 政 策 原 意 。 至 於 廢 除 過 時 的

法 律 ， 相 關 條 文 不 一 定 與 適 應 化 修 改 有 關 ， 當 立 法 工 作 準 備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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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 ， 該 等 條 文 也 獲 納 入 本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 

3 0 .  自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恢 復 行 使 主 權 以 來 ， 負 責 的 政 策 局 一 直 識

別 須 由 政 府 不 時 提 出 相 關 法 例 修 訂 以 作 出 適 應 化 修 改 的 條 文 或 提

述 。 我 們 目 前 採 取 「 先 易 後 難 」 的 方 式 ， 繼 續 推 動 完 成 法 律 適 應

化 修 改 的 工 作 。 隨 着 負 責 的 政 策 局 就 尚 待 修 改 的 條 文 或 提 述 進 一

步 提 出 政 策 意 見 或 予 以 確 認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， 以 及 最 近 識 別 出 更

多 須 予 適 應 化 修 改 的 其 他 條 文 或 提 述 ， 我 們 現 藉 此 機 會 提 出 這 批

法 例 修 訂 ， 以 作 出 必 要 的 文 本 修 訂 。  

3 1 .  根 據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在 1 9 9 7 年 2 月 2 3 日 的 決

定 中 頒 布 的 釋 義 原 則 ， 大 部 分 建 議 修 訂 均 屬 術 語 或 技 術 性 質 。 該

等 釋 義 原 則 已 載 入 《 香 港 回 歸 條 例 》 ( 1 9 9 7 年 第 11 0 號 )， 並 已 納 入

為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第 2 A 條 及 附 表 8。 有 關 術 語 或 技 術

性 修 訂 的 例 子 包 括 ：  

 ( i )  以 「 中 央 或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和 其 他

法 律 的 規 定 」 取 代 「 女 皇 陛 下 、 其 世 襲 繼 承 人 或 繼 位

人 」 、 以 「 行 政 長 官 」 取 代 「 總 督 」 、 以 「 行 政 長 官 會

同 行 政 會 議 」 取 代 「 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」 、 以 「 香 港 」 取

代 「 殖 民 地 」 、 以 「 立 法 會 」 取 代 「 立 法 局 」 、 以 「 行

政 會 議 秘 書 」 取 代 「 行 政 局 秘 書 」 等 ；  

 ( i i )  按 使 用 時 的 文 意 修 改 或 廢 除 不 相 容 的 術 語 和 提 述 ， 例 如

「 官 方 」 ( 英 文 文 本 內 的 「 C r o w n 」 ) 、 「 英 國 政 府 」 、

「 國 務 大 臣 」 、 「 維 多 利 亞 」 、 「 領 海 」 等 ； 以 及  

 ( i i i )  廢 除 由 英 國 法 律 賦 權 、 關 乎 英 國 法 律 或 用 以 豁 免 英 國 法

律 下 某 些 規 定 ( 該 等 規 定 因 香 港 作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特

別 行 政 區 的 地 位 而 不 再 適 用 於 香 港 )的 過 時 附 屬 法 例 。  

3 2 .  部 分 建 議 修 訂 會 在 下 文 各 段 重 點 闡 述 。  



9 

( a )  《 破 產 條 例 》 (第 6 章 )及 其 附 屬 法 例  

3 3 .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建 議 修 訂 《 破 產 條 例 》 (第 6 章 )第 3 6、 1 1 3

和 11 4 條 的 中 文 本 ， 以 「 立 法 會 」 取 代 「 立 法 局 」 一 詞 。 該 局 也 建

議 廢 除 《 破 產 規 則 》 (第 6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第 2 條 中 「 上 訴 法 院 」

的 定 義 ， 原 因 是 該 定 義 並 無 用 於 該 附 屬 法 例 的 任 何 部 分 並 且 已 經

過 時 。  

( b )  《 遺 囑 認 證 及 遺 產 管 理 條 例 》 (第 1 0 章 )  

3 4 .  《 遺 囑 認 證 及 遺 產 管 理 條 例 》 (第 1 0 章 )第 8 條 賦 權 法 院 傳 召

遺 囑 所 指 名 的 任 何 遺 囑 執 行 人 ， 着 該 人 申 領 或 放 棄 遺 囑 認 證 ， 以

及 「 作 出 英 格 蘭 的 高 等 法 院 就 遺 囑 事 宜 而 可 作 出 的 任 何 其 他

事 」 。 這 項 參 照 英 格 蘭 的 高 等 法 院 的 權 力 似 乎 是 法 院 在 第 1 0 章 沒

有 訂 明 相 關 權 力 的 情 況 下 可 援 引 的 剩 餘 權 力 。  

3 5 .  因 應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自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起 恢 復 對 香 港 行 使 主

權 ， 而 香 港 又 作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特 別 行 政 區 ， 第 8 條 (該 條 文

繼 續 直 接 引 進 英 格 蘭 高 等 法 院 的 做 法 )須 予 修 訂 。 考 慮 到 宜 在 法 庭

可 採 取 的 行 動 方 面 保 留 若 干 彈 性 以 處 理 無 法 預 見 的 狀 況 ， 以 及 法

庭 在 案 件 中 只 作 出 其 認 為 公 正 的 命 令 ，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(民 青 局 )

建 議 把 第 8 條 以 為 公 正 處 理 有 關 案 件 所 需 可 作 岀 的 其 他 事 ， 取 代 英

格 蘭 的 高 等 法 院 可 作 出 的 其 他 事 。 司 法 機 構 對 建 議 修 訂 原 則 上 並

無 異 議 。  

3 6 .  根 據 第 1 0 章 第 7 2 ( 2 )條 ， 在 遺 囑 認 證 規 則 及 命 令 未 有 作 出 規

定 的 情 況 下 ， 「 英 格 蘭 的 遺 產 承 辦 處 」 的 常 規 及 程 序 當 作 有 效 。

司 法 機 構 表 示 ， 香 港 的 遺 囑 認 證 規 則 及 命 令 大 致 上 以 英 格 蘭 在

1 9 7 1 年 左 右 的 遺 囑 認 證 規 則 及 命 令 為 藍 本 ， 但 其 後 的 修 訂 及 變 更

則 不 一 定 依 循 。 此 外 ， 香 港 的 法 院 自 1 9 9 7 年 以 來 不 斷 發 展 本 身 的

常 規 ， 包 括 司 法 機 構 分 別 於 2 0 1 2 年 7 月 和 2 0 1 3 年 1 2 月 頒 布 的 《 實

務 指 示 2 0 . 2》 及 《 實 務 指 示 2 0 . 3》 、 於 2 0 1 3 年 1 月 出 版 的 《 無 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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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遺 囑 認 證 實 務 指 引 》 ， 以 及 其 後 於 2 0 1 5 年 6 月 、 2 0 1 8 年 8 月 和

2 0 2 1 年 4 月 發 出 的 補 編 。 司 法 機 構 指 第 7 2 ( 2 )條 對 香 港 法 院 的 運 作

已 非 必 要 ， 廢 除 該 條 文 也 不 會 對 法 院 運 作 有 重 大 影 響 。 目 前 ， 司

法 機 構 認 為 建 議 的 適 應 化 修 改 不 會 造 成 法 律 真 空 以 致 必 須 參 照 英

國 的 常 規 。 司 法 機 構 又 表 示 ， 香 港 的 法 院 似 乎 沒 有 理 由 在 第 7 2 ( 2 )

條 廢 除 後 不 能 推 進 或 繼 續 推 進 本 身 在 常 規 及 程 序 方 面 的 發 展 ， 因

此 ， 民 青 局 建 議 廢 除 第 7 2 ( 2 )條 。  

( c )  《 1 9 9 5 年 遺 囑 (修 訂 )條 例 》 ( 1 9 9 5 年 第 5 6 號 )及 《 遺 囑 條 例 》

(第 3 0 章 )  

3 7 .  民 青 局 建 議 修 訂 《 1 9 9 5 年 遺 囑 (修 訂 )條 例 》 ( 1 9 9 5 年 第 5 6 號 )

第 8 條 (廢 除 有 待 加 入 《 遺 囑 條 例 》 (第 3 0 章 )的 新 訂 第 I I A 部 )和 廢

除 第 1 0 條 ， 以 及 修 訂 《 遺 囑 條 例 》 (第 3 0 章 )， 作 為 法 律 適 應 化 修

改 工 作 的 一 部 分 。 司 法 機 構 對 建 議 修 訂 原 則 上 並 無 異 議 。  

3 8 .  法 改 會 在 1 9 9 0 年 發 表 的 《 遺 囑 、 未 留 遺 囑 情 況 下 的 繼 承 以 及

死 者 家 屬 和 受 供 養 人 士 的 供 養 問 題 》 研 究 報 告 書 中 提 出 多 項 建

議 ， 包 括 建 議 香 港 把 1 9 7 3 年 1 0 月 2 6 日 在 華 盛 頓 特 區 訂 立 的 《 就

國 際 遺 囑 形 式 的 統 一 法 律 作 出 規 定 的 公 約 》 (《 公 約 》 )附 件 納 入 法

律 ， 以 利 便 資 產 散 布 在 不 同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香 港 居 民 獲 授 予 遺 囑 認

證 ， 並 指 出 英 國 已 成 為 《 公 約 》 的 簽 署 國 。  

3 9 .  《 1 9 9 5 年 遺 囑 (修 訂 )條 例 》 是 1 9 9 5 年 修 訂 《 遺 囑 條 例 》 (第 3 0

章 )的 立 法 工 作 。 《 1 9 9 5 年 遺 囑 (修 訂 )條 例 》 第 8 和 1 0 條 將 在 《 公

約 》 條 文 真 正 實 施 時 ， 分 別 在 《 遺 囑 條 例 》 (第 3 0 章 )加 入 新 訂 的

第 I I A 部 (涵 蓋 新 訂 第 2 3 D 和 2 3 E 條 )和 相 應 地 把 《 公 約 》 附 件 納 入

本 地 法 律 的 新 增 附 表 。 由 於 英 國 在 簽 署 《 公 約 》 後 ， 尚 未 批 准

《 公 約 》 或 施 行 其 條 文 ， 《 1 9 9 5 年 遺 囑 (修 訂 )條 例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從

未 生 效 。  

4 0 .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沒 有 加 入 《 公 約 》 。 因 此 ， 在 國 際 法 上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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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公 約 》 對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不 具 法 律 約 束 力 。 鑑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

國 並 非 《 公 約 》 締 約 國 ， 加 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已 於 1 9 9 7 年 7 月 恢

復 對 香 港 行 使 主 權 ， 為 與 英 國 在 國 際 遺 囑 方 面 的 做 法 保 持 一 致 而

在 《 1 9 9 5 年 遺 囑 ( 修 訂 ) 條 例 》 中 訂 立 有 關 條 文 的 原 有 目 的 不 再 適

用 ， 也 不 符 合 新 的 憲 制 秩 序 ， 有 關 條 文 應 予 廢 除 。  

( d )  《 尚 存 配 偶 及 子 女 撫 恤 金 條 例 》 (第 7 9 章 )及 《 孤 寡 撫 恤 金 條

例 》 (第 9 4 章 )  

4 1 .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建 議 對 《 尚 存 配 偶 及 子 女 撫 恤 金 條 例 》 (第 7 9

章 )作 以 下 修 訂 ：  

 ( i )  把 第 2 ( 1 )條 中 「 指 定 日 期 」 現 行 的 定 義 (即 「 根 據 第 2 A

條 指 定 的 日 期 」 )取 代 為 「 1 9 9 3 年 2 月 1 日 」 (即 為 施 行

第 7 9 章 的 實 際 指 定 日 期 )， 並 廢 除 第 2 A 條 (該 條 訂 明

「 總 督 可 為 施 行 本 條 例 而 藉 在 憲 報 刊 登 的 公 告 指 定 一 個

日 期 」 )；  

 ( i i )  廢 除 第 3 ( 1 ) ( a ) ( i ) 條 中 的 「 或 在 總 督 為 施 行 本 節 而 藉 第

( 4 )款 所 指 的 命 令 訂 明 的 較 長 期 間 內 」 ， 因 為 時 任 總 督 並

無 根 據 第 3 ( 4 )條 作 出 命 令 ； 以 及  

 ( i i i )  廢 除 第 3 ( 4 )條 (該 條 訂 明 「 總 督 為 施 行 第 ( 1 ) ( a ) ( i )款 ， 可

藉 命 令 一 般 地 或 就 任 何 組 別 的 人 員 訂 明 一 段 不 少 於 1 2 個

月 而 又 不 多 於 2 年 的 期 間 」 )。 第 3 ( 4 )條 賦 予 總 督 的 該 項

權 力 ， 僅 限 於 訂 明 在 第 7 9 章 生 效 日 期 (即 1 9 7 8 年 1 月 1

日 )後 不 少 於 1 2 個 月 至 最 多 兩 年 的 期 間 。 如 今 有 關 當 局

已 不 可 行 使 該 項 權 力 。  

4 2 .  至 於 《 孤 寡 撫 恤 金 條 例 》 (第 9 4 章 )， 除 了 一 些 術 語 及 技 術 性

修 訂 外 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也 建 議 在 第 8 ( 5 ) 條 加 入 「 英 聯 邦 代

辦 」 的 新 定 義 ， 並 廢 除 第 1 章 附 表 9 第 1 條 中 「 英 聯 邦 代 辦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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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定 義 。 該 局 又 建 議 把 1 5 A ( 1 ) ( a )條 中 的 「 總 督 為 施 行 本 款 而

指 定 的 日 期 」 取 代 為 「 1 9 9 3 年 2 月 1 日 」 、 把 第 1 5 A ( 2 ) ( a )條

中 的 「 根 據 該 款 指 定 之 日 」 取 代 為 「 1 9 9 3 年 2 月 1 日 」 ， 並

廢 除 第 1 5 A ( 3 )條 。  

( e )  《 郵 政 署 條 例 》 (第 9 8 章 )   

4 3 .  商 經 局 建 議 修 訂 第 9 8 章 ， 廢 除 第 2 ( 1 )條 對 「 英 國 郵 政 署 署

長 」 的 提 述 和 第 2 2、 3 1 ( 1 )和 3 2 ( 1 ) ( m )條 對 「 女 皇 陛 下 政 府 」 的 提

述 。 該 局 也 建 議 以 「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」 取 代 「 總 督 會 同 行

政 局 」 (見 於 第 3 條 的 導 引 詞 句 、 第 3 ( r )和 ( s )、 4 ( 1 )和 ( 2 )、 4 A ( 1 )、

6 ( 5 )及 2 1 ( 3 )條 )、 以 「 行 政 長 官 」 取 代 「 總 督 」 (見 於 第 5、 1 4 ( a )、

( b )、 ( c )和 ( d ) 及 3 2 ( 5 )條 )， 並 以 「 政 府 」 取 代 第 3 2 ( 5 )條 中 的 「 官

方 」 (英 文 文 本 內 的 「 C r o w n」 )。  

( f )  《 電 車 條 例 》 (第 1 0 7 章 )  

4 4 . 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建 議 修 訂 《 電 車 條 例 》 (第 1 0 7 章 )第 5 0 ( 2 )條 ，

使 之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九 條 所 訂 的 總 則 一 致 ， 即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

行 政 機 關 、 立 法 機 關 和 司 法 機 關 可 使 用 中 文 和 英 文 為 正 式 語 文 。  

( g ) 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(第 11 5 章 )及 其 附 屬 法 例  

4 5 .  除 了 一 些 術 語 及 技 術 性 修 訂 外 ， 保 安 局 在 諮 詢 運 輸 及 物 流 局

後 ， 亦 建 議 在 第 11 5 章 第 3 7 I ( 3 ) ( a )條 以 「 於 1 9 7 4 年 11 月 1 日 在 倫

敦 簽 訂 ， 並 經 不 時 修 訂 以 及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

約 》 ， 或 任 何 經 不 時 修 訂 以 及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代 替 該 公 約 的 公 約 或

後 繼 公 約 」 等 詞 句 取 代 「 聯 合 王 國 已 加 入 而 適 用 範 圍 擴 及 香 港 的

一 項 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》 」 ， 以 確 保 在 第 11 5 章 內 被 提 述 的

是 該 不 時 修 訂 的 《 國 際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公 約 》 ； 另 建 議 在 第

3 7 I ( 3 ) ( b )條 以 「 適 用 於 香 港 」 等 字 詞 取 代 「 聯 合 王 國 加 入 而 適 用 範

圍 擴 及 香 港 」 等 字 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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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《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條 例 》 (第 1 7 0 章 )、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

3 11 章 )、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(第 3 5 4 章 )、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

(第 3 5 8 章 )、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4 0 0 章 ) (包 括 上 述 條 例 的 附

屬 法 例 )及 《 電 力 (註 冊 )規 例 》 (第 4 0 6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D )  

4 6 .  除 了 一 些 術 語 及 技 術 性 修 訂 外 ，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就 《 空 氣 污 染

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3 11 章 )、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(第 3 5 4 章 )、 《 水 污 染

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3 5 8 章 )及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4 0 0 章 )而 言 ， 建 議

把 當 中 分 別 的 第 4 4 條 、 第 3 6 條 、 第 4 7 條 及 第 3 8 條 所 出 現 的 「 官

方 」 (英 文 文 本 內 的 「 C r o w n」 )一 詞 以 「 特 區 政 府 」 取 代 ， 使 以 上

條 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及 切 合 香 港 作 為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特 別 行 政

區 的 地 位 。  

( i ) 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  

4 7 . 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附 表 1 表 格 4 中 原 先 載 有

「 維 多 利 亞 最 高 法 院 」 的 提 述 ， 其 中 「 最 高 法 院 」 一 詞 已 經 適 應

化 修 改 為 「 高 等 法 院 」 ； 現 建 議 廢 除 提 述 內 的 「 維 多 利 亞 」 等

字 。  

( j )  《 失 實 陳 述 條 例 》 (第 2 8 4 章 )  

4 8 . 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就 《 失 實 陳 述 條 例 》 (第 2 8 4 章 )而 言 ， 建 議

修 訂 第 7 條 ， 以 「 特 區 政 府 」 取 代 「 官 方 」 ( 英 文 文 本 內 的

「 C r o w n 」 ) 一 詞 ， 使 該 條 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及 切 合 香 港 作 為 中 華

人 民 共 和 國 的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地 位 。  

( k )  《 商 船 (安 全 )條 例 》 (第 3 6 9 章 )及 《 商 船 (註 冊 )條 例 》 (第 4 1 5

章 )下 多 項 附 屬 法 例  

4 9 .  除 了 一 些 術 語 及 技 術 性 修 訂 外 ，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建 議 亦 作 出 以

下 修 訂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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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)  《 商 船 (註 冊 )條 例 》 (第 4 1 5 章 )第 2 ( 1 )條 下 「 生 效 日 期 」

的 定 義 ， 指 「 總 督 」 為 該 條 例 指 定 的 實 施 日 期 ( 即 在

1 9 9 7 年 7 月 1 日 前 的 行 為 )。 由 於 當 時 並 沒 有 「 行 政 長

官 」 ， 不 適 合 以 「 行 政 長 官 」 取 代 「 總 督 」 一 詞 。 因

此 ， 該 局 建 議 修 訂 第 2 ( 1 )條 中 「 生 效 日 期 」 的 定 義 為 實

際 日 期 ， 即 1 9 9 0 年 1 2 月 3 日 ；  

 ( i i )  該 局 建 議 在 《 商 船 (安 全 ) (防 火 ) ( 1 9 8 0 年 5 月 2 5 日 之 前 建

造 的 船 舶 )規 例 》 (第 3 6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W )第 3 1 ( 2 ) ( b )條

中 ， 以 「 處 長 」 取 代 對 「 國 務 大 臣 」 一 詞 的 提 述 ， 理 由

是 該 條 所 訂 的 相 關 權 力 一 直 由 海 事 處 處 長 行 使 。 該 項 修

訂 既 可 反 映 實 際 情 況 ， 也 符 合 現 行 運 作 安 排 ；  

 ( i i i )  《 商 船 (最 少 乘 客 空 間 )規 例 》 (第 3 6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E )第

4 0 ( 2 )條 內 有 「 香 港 、 中 國 沿 岸 、 台 灣 」 的 字 詞 。 該 局 建

議 在 該 條 內 以 「 內 地 」 取 代 「 中 國 」 一 詞 ， 以 避 免 隱 含

任 何 有 關 主 權 方 面 的 意 義 ；  

 ( i v )  在 《 商 船 (安 全 ) (貨 船 構 造 及 檢 驗 ) ( 1 9 8 4 年 9 月 1 日 之 前

建 造 的 船 舶 )規 例 》 (第 3 6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R )、 《 商 船 (安

全 ) (貨 船 構 造 及 檢 驗 ) ( 1 9 8 4 年 9 月 1 日 或 之 後 建 造 的 船

舶 )規 例 》 (第 3 6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S )及 《 商 船 (安 全 ) (穀 物 )

規 例 》 (第 3 6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A )中 ， 「 驗 船 師 」 的 定 義

包 括 「 聯 合 王 國 運 輸 部 的 海 事 驗 船 師 」 。 由 於 中 華 人 民

共 和 國 恢 復 行 使 主 權 後 ， 驗 船 工 作 不 再 由 聯 合 王 國 運 輸

部 的 驗 船 師 執 行 ， 該 局 建 議 刪 去 對 「 聯 合 王 國 運 輸 部 的

海 事 驗 船 師 」 的 提 述 ； 以 及  

 ( v )  由 於 某 些 商 船 規 定 的 豁 免 由 英 國 法 例 授 權 ， 而 該 等 法 例

現 已 不 再 適 用 於 本 港 ， 《 查 驗 船 體 、 船 舷 附 件 及 鍋 爐

(豁 免 ) (綜 合 )公 告 》 (第 3 6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I )、 《 起 居 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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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控 制 站 的 走 廊 艙 壁 》 (第 3 6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J )及 《 商 船

(安 全 )條 例 (豁 免 )公 告 》 (第 3 6 9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P )這 些 附

屬 法 例 已 不 合 時 宜 。 《 商 船 (安 全 )條 例 》 (第 3 6 9 章 )的 現

行 條 文 已 授 權 海 事 處 處 長 豁 免 船 舶 受 該 條 例 或 根 據 該 條

例 訂 立 的 規 例 規 限 ， 上 述 附 屬 法 例 已 無 須 保 留 ， 建 議 予

以 廢 除 。  

( l )  《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條 例 》 (第 3 7 2 章 )、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(第 3 7 4

章 )、 《 大 欖 隧 道 及 元 朗 引 道 條 例 》 (第 4 7 4 章 )、 《 青 馬 管 制

區 條 例 》 (第 4 9 8 章 )及 《 愉 景 灣 隧 道 及 連 接 道 路 條 例 》 (第 5 2 0

章 )  

5 0 .  除 了 對 《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條 例 》 (第 3 7 2 章 )、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

(第 3 7 4 章 )、 《 大 欖 隧 道 及 元 朗 引 道 條 例 》 (第 4 7 4 章 )、 《 青 馬 管

制 區 條 例 》 (第 4 9 8 章 )及 《 愉 景 灣 隧 道 及 連 接 道 路 條 例 》 (第 5 2 0

章 )作 出 若 干 術 語 及 技 術 性 修 訂 外 ，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建 議 對 第 3 7 2 章

第 2 ( 1 )條 中 「 指 定 日 期 」 的 定 義 作 出 修 訂 。 該 定 義 指 「 總 督 」 根 據

第 7 ( 1 )條 指 定 的 日 期 。 該 指 定 日 期 實 際 是 1 9 8 3 年 2 月 1 日 ， 在 中

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恢 復 對 香 港 行 使 主 權 之 前 。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因 此 建 議

把 第 2 ( 1 )條 「 指 定 日 期 」 定 義 為 「 1 9 8 3 年 2 月 1 日 」 ， 並 建 議 廢

除 第 7 ( 1 )條 對 由 「 總 督 」 指 定 日 期 的 提 述 ， 以 「 指 定 日 期 」 取 代 。  

( m )  《 機 場 管 理 局 條 例 》 (第 4 8 3 章 )及 其 附 屬 法 例  

5 1 .  《 機 場 管 理 局 條 例 》 (第 4 8 3 章 )第 8 ( b )條 其 中 訂 明 ， 與 其 他 政

府 等 訂 立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協 定 或 作 出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協 議 不 屬 於 機 場

管 理 局 的 職 能 及 權 力 。 根 據 現 行 限 制 範 圍 ， 機 場 管 理 局 不 可 與

「 香 港 以 外 的 任 何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政 府 」 、 「 其 屬 下 部 門 或 屬

科 」 、 「 該 等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任 何 政 府 機 關 或 企 業 」 或 「 任 何 其 他

人 」 訂 立 任 何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協 定 或 作 出 任 何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協 議 。

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香 港 分 別 與 內 地 、 澳 門 和 台 灣 簽 訂 民 用 航 空 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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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 協 定 或 民 用 航 空 運 輸 協 議 。 上 述 三 地 均 屬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一

部 分 ， 而 非 「 香 港 以 外 的 任 何 國 家 或 地 區 」 ， 因 為 「 國 家 」 和

「 地 區 」 均 可 能 隱 含 主 權 的 意 義 。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建 議 把 該 語 句 適

應 化 修 改 為 「 香 港 以 外 的 國 家 、 地 區 或 地 方 」 ， 以 涵 蓋 中 國 內 地

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境 內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。  

5 2 .  《 機 場 管 理 局 附 例 》 (第 4 8 3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 (第 4 8 3 A 章 )根 據

《 機 場 管 理 局 條 例 》 (第 4 8 3 章 )第 3 5 和 3 6 條 訂 立 ， 旨 在 規 管 香 港

國 際 機 場 的 使 用 及 營 運 等 事 宜 。 為 規 限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內 車 輛 的 使

用 ， 第 4 8 3 A 章 大 量 提 述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(第 3 7 4 章 )及 其 附 屬 法

例 ， 而 其 中 曾 一 直 使 用 殖 民 地 提 述 ( 例 如 「 官 地 」 ) 。 1 該 等 在 第

3 7 4 章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中 的 殖 民 地 提 述 已 透 過 納 入 《 法 律 適 應 化 修 改

( 官 地 ) 條 例 》 ( 1 9 9 8 年 第 2 9 號 ) 的 修 訂 進 行 適 應 化 修 改 ， 並 已 於

1 9 9 7 年 7 月 1 日 生 效 。 2 因 此 ， 為 保 持 其 適 切 性 ， 第 4 8 3 A 章 附 表 2

的 相 關 條 文 須 予 更 新 ， 以 反 映 第 3 7 4 章 下 的 附 屬 法 例 目 前 經 適 應 化

修 改 的 字 眼 。  

( n )  《 專 利 條 例 》 (第 5 1 4 章 )及 《 商 標 條 例 》 (第 5 5 9 章 )  

5 3 .  商 經 局 建 議 以 「 水 域 」 取 代 《 專 利 條 例 》 (第 5 1 4 章 )第 7 5 ( d )

條 中 的 「 領 海 」 和 第 7 5 ( f )條 中 的 「 海 域 」 ， 並 以 「 非 香 港 司 法 管

轄 區 的 主 管 當 局 」 取 代 《 商 標 條 例 》 (第 5 5 9 章 )附 表 2 第 1 ( 2 ) ( e )和

( 6 )條 的 「 外 地 主 管 當 局 」 。  

( o )  《 共 濟 會 慈 善 基 金 法 團 條 例 》 (第 1 0 3 4 章 )及 《 雍 仁 會 館 信 託

人 法 團 條 例 》 (第 1 0 5 5 章 )  

5 4 .  民 青 局 ， 經 諮 詢 雍 仁 會 館 ， 即 題 述 條 例 所 惠 及 的 團 體 後 ， 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第 4 8 3 A 章 附 表 2 提 述 第 3 7 4 章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的 相 關 條 文 時 ， 一 些 殖 民 地 字

眼 已 加 引 號 以 作 變 通 (例 子 見 第 I I和 V部 )。  
2  例 如 「 官 地 」 和 「 未 批 租 官 地 」 已 分 別 以 「 政 府 土 地 」 和 「 未 批 租 政 府 土

地 」 取 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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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修 訂 《 共 濟 會 慈 善 基 金 法 團 條 例 》 (第 1 0 3 4 章 )第 9 條 及 《 雍 仁

會 館 信 託 人 法 團 條 例 》 (第 1 0 5 5 章 )第 1 0 條 ， 在 關 乎 上 述 條 例 的 保

留 條 文 中 以 「 中 央 或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和 其 他

法 律 的 規 定 所 享 有 」 取 代 「 女 皇 陛 下 、 其 世 襲 繼 承 人 或 其 他 繼 承

人 」 。  

5 5 .  由 於 第 1 0 3 4 章 第 9 條 及 第 1 0 5 5 章 第 1 0 條 是 僅 餘 仍 須 依 據 第

1 章 附 表 8 第 2 1 條 所 訂 原 則 進 行 詮 釋 的 法 定 條 文 ， 該 局 建 議 在 該

兩 項 條 文 作 出 適 應 化 修 改 後 ， 相 應 廢 除 第 1 章 附 表 8 第 2 1 條 。 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5 6 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所 載 的 建 議 。 如 有 任 何 意 見 或 有 意 索 取 更

多 資 料 ， 請 與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許 文 睎 女 士 ( 電 話 ： 3 9 1 8  4 0 2 1 ； 電

郵 ：  c p a d @ d o j . g o v. h k )或 政 府 律 師 陳 熾 龍 先 生 (電 話 ： 3 9 1 8  4 5 8 7；

電 郵 ： c p a d @ d o j . g o v. h k )聯 絡 。 鑑 於 建 議 修 訂 屬 技 術 性 質 ， 相 對 簡

單 直 接 ， 政 府 擬 於 本 立 法 會 會 期 內 盡 快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。  

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2 4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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